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焉耆巴州弘瑞商贸有限公司“10·12”一般
触电事故调查报告

2023 年 10 月 12 日 17 时 20 分，在新疆交通投资（集团）

有限公司库尔勒分公司焉耆收费站办公楼暖气维修通道发生一

起触电事故，造成 1 人死亡,直接经济损失 120万元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

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号）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安

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实施办法》（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196 号）

相关规定，2023 年 10 月 16 日成立了由县应急管理局、交通运

输局、县纪委、县公安局、县人民检察院、县人社局、县总工会、

库尔勒公路管理局等部门人员组成的焉耆巴州弘瑞商贸有限公

司“10·12”一般触电事故调查组（以下简称：事故调查组），

依法开展事故调查工作，并邀请相关技术专家参与事故调查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

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查、调查取证、检测鉴

定、专家论证、查阅资料等方式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原因、经过、

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

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，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

露出的突出问题和教训，提出了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。

经调查认定，焉耆巴州弘瑞商贸有限公司“10·12”触电事

故是一起由于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，违反劳动纪律，没有做好

个人安全防护措施，使用漏电插板线，违章作业造成的一般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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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责任事故。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单位概况

1.新疆交通投资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库尔勒分公司焉耆收费站

隶属于新疆交通投资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库尔勒分公司（以下

简称：库尔勒分公司）。新疆交通投资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库

尔勒分公司，成立于 2019 年 9 月 26日，注册地址：新疆巴州库

尔勒市交通东路 66 号公路大厦；负责人：燕虎太；企业类型：

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（国有独资）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652801MA78HU4820；经营范围：主要承担征收和库高速

G3012车辆通行费。

2.巴州弘瑞商贸有限公司，成立于 2020 年 6 月 5 日，注册

地址：新疆巴州库尔勒市迎宾路 25 号和合家园小区 8 幢 7 号；

注册资本：100万元；法定代表人：李明卫；企业类型：有限责

任 公 司 （ 自 然 人 独 资 ） ；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
91652801MA78RCTYXQ；经营范围：住宅室内装饰装修；建设

工程施工；公路管理与养护；建筑劳务分包。一般项目：通用设

备修理；家政服务；建筑物清洁服务；住宅水电安装维护服务。

3.和硕县兴诚家政服务部，成立于 2018 年 8 月 8 日；注册

地址：新疆巴州和硕县 5 区-11#-0104（棉麻公司家属院）；经

营者：王海鹏；企业类型：个体工商户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2652828MA782A5587；经营范围：家政服务，室内外装饰装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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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，水电暖安装，改水改电，管道维修与施工。

（二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3 年 10月 7 日 10时 30 分，库尔勒分公司综合办公室主

任张涛电话告知巴州弘瑞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明卫：“焉

耆县收费站暖气漏水需要维修，你确定下维修量，将价格报至公

司”。

2023 年 10 月 7 日 23 时 18 分，李明卫将暖气维修费 4732

元报价单交至库尔勒分公司综合办公室。

2023 年 10月 8 日 18时 38 分，李明卫安排合作对象和硕县

兴诚家政服务部负责人王海鹏到焉耆收费站确认暖气管漏水点

位数量，王海鹏于当天晚上 22 时 47 分给李明卫维修报价 2500

元。

2023 年 10 月 10 日，库尔勒分公司办公会议研究同意李明

卫报价，张涛于当天 21时 26 分电话通知李明卫组织人员进行维

修，随即李明卫电话告知王海鹏准备维修暖气管道。

2023 年 10月 12 日上午 11时，王海鹏、郭玲玲（死者配偶）

2 人到达和库高速焉耆县收费站，上午开始维修收费厅下面的暖

气管道（E03），上午干活期间库尔勒分公司焉耆收费站工作人员

艾合买提·铁木尔为王海鹏提供了绝缘靴，但王海鹏认为没必要，

未穿。

15 时 30 分，收费站工作人员艾合买提·铁木尔和王海鹏一

起进入办公楼地下暖气维修通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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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时 49 分，艾合买提·铁木尔将漏水部位拍照后离开。

16 时 40 分，王海鹏将自带的插线板通电，并带着插线板线、

热熔器（自带）和工具包进入维修通道。

17时23分，郭玲玲发现王海鹏晕倒,身边的插板线冒着火花，

郭玲玲拨开插板线时胳膊被电麻，其用手探视王海鹏还存有呼吸

后进行了人工呼吸。

17 时 28 分，郭玲玲从维修通道出来后呼救。

（三）事故现场情况

经事故现场勘查，库尔勒分公司焉耆收费站一楼地下暖气维

修通道全长 28 米（入口至 90°弯道处 16 米、90°弯道处至通

风口 12 米）。有入口和通风口，入口长 90 厘米、宽 90 厘米，地

下维修通道：高 90 厘米，宽 75 厘米。（图 1、图 2）

现场共有 2 根插线板线，一根 32 米，一根 26 米，26 米的

插板线有 9 处破损，使用绝缘胶布缠绕包裹，其中一处包裹不彻

底，铜芯线裸露在外，经电力专业人员现场带电检测，裸露铜芯

线带电 220 伏。

（图 3、图 4）

现场热熔器 1 部，经勘查热熔器插头三孔变更为二孔失去接

地保护功能。（图 5）

新疆交通投资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库尔勒分公司焉耆收费站办

公楼一楼插线板插座使用的配电箱安装空气开关，有接地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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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维修通道入口现场图 图 2 维修通道现场图

图 3 插板线 1 现场图 图 4 插板线 2 现场图

图 5热熔器插头现场图 图 6 热熔器白线断开现场图

图 5 热熔器插座现场图 图 6 热熔器内部现场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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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7 现场勘验图

（四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事故造成 1 人死亡，根据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

标准》（GB6721-1986）标准和规定，核定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

120 万元。

1.死亡人员基本情况：

王海鹏， 男 ， 汉 族 ， ####年 #月 出 生 ， 身 份 证 号：

##################。新疆和硕人，和硕县兴诚家政服务部经营

者，经抢救无效死亡。

二、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

（一）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

17 时 30 分，库尔勒分公司焉耆收费站副站长张晓月分别拨

打了 120 和 110；

17 时 37 分，医疗人员到达现场进行人员救治，公安到达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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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，公安民警对现场进行调查取证、实地勘察；

18 时 10 分，应急管理局接到报告后，立即上报县政府，县

政府主要领导、县分管领导立即带领应急、交通等相关部门赶到

现场了解情况、开展调查和善后等工作；同时县应急管理局电话

上报州应急管理局，20 时 08分形成书面报告上报。

（二）事故处置情况

17 时 28 分，收费站工作人员木沙·艾买尔、艾合买提·铁

木尔进入维修通道救人；

17 时 30 分，木沙·艾买尔让收费站工作人员玛依努尔古

丽·肉孜将插板断电；

17 时 34 分，王海鹏被抬出，木沙·艾买尔对王海鹏进行了

心肺复苏；

17 时 37 分，救护人员赶到实施抢救；

17 时 58 分，王海鹏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，经医院诊断王海

鹏系触电，经抢救无效死亡。

（三）善后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库尔勒分公司、巴州弘瑞商贸有限公司积极配

合事故善后处置组开展善后工作。

2023 年 10 月 20 日库尔勒分公司、巴州弘瑞商贸有限公司

与死者家属达成了赔偿协议，死者已安葬，家属情绪稳定。

（四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

事故发生后，焉耆县人民政府迅速启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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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将事故情况上报至巴州人民政府。此次事故应急救援处置科学、

有序，未发生次生事故，整体舆情平稳，未引发群体性社会事件，

社会秩序稳定，未造成不良社会影响。

三、事故原因分析

事故的直接原因是：王海鹏维修暖气管过程中，使用的插板

线漏电，左侧小腿处与插板线漏电部位直接触碰，电流经过其身

体形成回路，导致其触电死亡。

（一）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

根据焉耆回族自治县人民医院于 2023 年 10 月 12 日出具的

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（推断）书》，王海鹏的死亡原因是电流效

应。

根据焉耆回族自治县公安局于 2023年 10月 19日出具的《法

医学尸体检验情况》检验意见王海鹏系院前猝死，电击伤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

1.王海鹏缺乏事故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，拒绝收费站提

供的绝缘靴。习惯性违章作业，长期使用存在事故隐患的工具（插

板线 9 处破损），未更换破损插板线。

2.王海鹏安全意识缺失，未在使用热熔器前检查插板线、插

头、插座是否完好，热熔器具是否松动或破损，未发现插板线一

处铜芯线裸露。

3.巴州弘瑞商贸有限公司将焉耆收费站暖气维修工作承包

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和硕县兴诚家政服务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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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巴州弘瑞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明卫未对作业人员

王海鹏进行安全提醒、安全交底。

四、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（一）免予追究责任人员（1 人）

王海鹏，男，群众，和硕县兴诚家政服务部经营者，违规作

业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，造成死亡事故。因其在事故中死

亡免予追究责任。

（二）对事故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

1.巴州弘瑞商贸有限公司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

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1的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

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2的规定，建议由焉耆县应

急管理局对其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（三）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建议（1 人）

1.李明卫，男，群众，巴州弘瑞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，

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。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

产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
3
的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

生产法》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4的规定，建议由焉耆县应急

1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：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、场所、设备发包或者

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。
2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，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

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，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:（一）发生一般事故的，处三十万元

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3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：生产经营项目、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，生产经

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、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，或者在承包合同、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

生产管理职责；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、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、管理，定期进行安全检查，发现

安全问题的，应当及时督促整改。
4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：（一）发生一般事故的，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

的罚款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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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局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五、整改防范措施建议

（一）企业层面整改和防范措施

1.巴州弘瑞商贸有限公司要深刻汲取此次事故教训，严格履

行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要加强对施工现场的日常管

理工作，完善并落实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全面提升本单位安

全管理水平。

2.巴州弘瑞商贸有限公司应加强对承包单位现场作业的监

督管理；对承包单位使用的生产工具、劳动防护用品进行安全技

术检查，及时发现隐患并督促整改，保证生产工具使用安全。

3.巴州弘瑞商贸有限公司要以此次事故为警醒，坚持问题导

向，贯彻落实“隐患就是事故”的理念，对企业进行全方位安全

生产隐患排查整治，彻查安全隐患，堵塞管理漏洞。通过查找隐

患风险，将各类事故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。

（二）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整改和防范措施

1.行业主管部门、属地乡镇场要加强日常安全监管力度。要

及时发现个体工商户在零星作业5过程中的违法行为，加强现场

的安全检查，加大“三违”的检查和处罚力度，发现一起处理一

起，做到依法履职尽责。

2.行业主管部门、属地乡镇场要针对本次事故在全县范围内

召开同行业企业警示教育大会，曝光企业及人员行政处罚情况，

5 零星作业是指在公共区域进行的存在高处坠落、触电、物体打击、坍塌等特定安全风险且依法无需许可审批的

小规模非工程建设类生产作业经营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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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到“一企出事故、万企受教育”。

3.要加强个体工商户的安全意识教育培训。各安全生产行业

主管部门和属地乡镇场应加大本行业主管领域和属地内安全的

宣传工作，定期组织开展安全培训教育，通过各类媒体宣传安全

知识，不断提高全民安全意识，引导从业者规范施工作业。

（三）政府层面整改和防范措施

1.提高政治站位，全力做好安全生产工作，要从政治全局的

战略高度切实提升政治责任感、紧迫感，深刻汲取焉耆巴州弘瑞

商贸有限公司“10·12”一般触电事故教训，狠抓各项措施落地

见效，防范遏制事故发生。

2.明确监管职责，强化监管力度。进一步明确属地、各部门

安全监管职责，落实安全监管任务，特别是对个体工商要重点监

管。实实在在解决一批影响安全生产工作的现实问题，彻底消除

事故隐患，杜绝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。

3.坚持问题导向，组织相关部门和人员召开全县范围的警示

教育大会。组织全面排查各类问题隐患。以个体工商户为重点，

加大安全隐患排查，持续开展安全隐患整治，确保人民群众生命

财产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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